
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公告

本院于2026年4月20日刊登在法治日报上的原告王歆月诉被告王雪媛、
王晓飞、张泽余、重庆市铜梁区第一实验小学生命权、身体权、健康权
纠纷一案公告中“张泽余（500224199204067399）”应更正为“王晓
飞（130427198911022524）”，特此更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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